
四

到

69卷图

則規送贈着請

S_^_JL^ : W八融民團十- F^_AJ1S_?1

3

.廣
東9
 學
研
究
社

案
去
年
以
目
道
出A

世
故
來
遊
加56

雲
号

▼
。▲
承 
接
建
造 

委
福«
翟
建
造
修
整
權
宇
結
磚
抹
紅
毛
現
結
泥
灶
整
烟
通
等 

工II

論
工
程
痕
短
快
捷
妥
篇
華
友
光
顧
請
移
玉
到H
镜
街
東
門 

牌 
一百六十亠<
號
面
讓
或
由
講
線
傳
達
可
也 

Edgar  W
ilson  266-21  St。 E

・ Phone  Fairm
ont  435  

00 R  

▲
講^j^2_^b^<_j-  

2
^
^
^
^
^
 

一 

散 
若
聲
利3

建
五 M
祠
捐
欺
全
普
目
經
交
代
表
團
倩
理
一 

惟
自
英
字
六
百
九
十
一
号
至
七
百
号
收
條
未
有
饺
對
茲
持
行
曲 

胡
伸a

昆
仲
学
英
宅
六
百
五
卜
一
号
至
匕
百
号
之
収
條
迅 

速
付
囘
嬉
堂
俾
便
校
對
注
册
俟
轉
換
正
式
票
以
免
延
慢
可
也 

*■iH
S

十 
一 年 
元
月
六
号 
域
境
致
公
総
堂h
^
$
:
 

^

^

^

^

^

^

一̂

司
緣
起

我
以
号
立 H
 普
弱
英
以
工
商
立
國
而
圍
强
干
以
見
商
務
之 

重
要
矣
夫
要
乃
修
戰
爭
早
爲
世
界0

所
公
認
而
設
由
科 

研
究
之
电
近

tfr
ilB來
外
人
蟬
竭
思
慮
大
興
商
務
挾
其
排
山
倒 

海
之
勢
傾
注
金
力
干
遠
東
傲
謀
擴
張
其
商
務
範
圍
鰭
展
拓
其
經 

?*■
勢
为
脅
適
當
其
衝
受
禍
至
烈
環
顧
我
關
民
覺
悟
者
尙
寥
蜜 

所
捐
大
商
巨
，
亦
未
聞
有
提
倡
商
務
作
商
載
之
後
俗
車
若
可
不 

惜
哉
仝
人■
密
時
度
勢
爰
集
同
志
先
設
在#
兌
公
司
爲
便
利
僑 

餌
之
事
率
建
樹
商
務
之
为
聲
願
我
僑
胞
留
意
凡
承
委
托
滙
返 

唐
山
之
香
綫
銀"
等
無
論
遠
近
各
邑
各«
定
當
快
捷
無
慢
以
副

尊
望
爲*^

本
滙
兌
公
司
章
程
列
左

一
堂 
本
公
司
命
名
爲
保
通
兌
公
司 

二
宗
旨 
始
公
司
以
快
捷
妥
曾
身
宗
旨 

三
堆
点 
本
公
司
現
附
設
在
鐵
城
崇
義
會
所
內
爲
辦
事
地
点 

四
责
任 
本
公
司
収
理 ®
兌
買
燕
疏
担
保
到
港
如
有
中
途
損 

失
照
敷
賠
償
十
足

五SI

利 
本
公
司
因
利
便
起
見
至
辦
理
種
兌
年
中
溢
息
除
出 

使
用
外■
數
撥
入
崇
義
曾
充
作
慈
善
事
業 

六
改
良 
本
公
司
創
股
伊
始
如
章
程
有
未
盡
善
盡
美
之
處
隨 

時
改
良
務
臻
妥
當

代
理
本
公
司
承
接 #
兌
處
奉
會
所

林
日
軒 
黄
乃
新

留
學
沾 
梁
贊
芳 

發
起
人 
勲
雅 
秒
雕
贊
成
人
鐵
城
崇
義
曾
全
體
會
員 

黃
如
業 
林
祖
森

梁
有
德 
伍 
推 

片
打
街
門
牌
豐 
一三 
信
箱
豊
斤
六.

— 
喊
瞰
詩
磨
八
九
几
七

SH
O

N

 

YEE

 

ASSO
C

IATIO
N

Ph6Tle  

Sey  

8957  

P

二，一三/ 

160  

113  Pender  S#  E.  

Vancm
iv  : 

B.  

C
.  

十
年
十
一 
月 
雲
埠
祟
義
會
保
通
兌 ̂
公
司
總
埋
黄
宏■
龍
啓

現
住
雲
埠
害
士
定
街
東
三
百
八

—九
号
半

在
寓
診
症
定
期 
每
日
上
午
十
点
至
十
弍
点
下
午
八
点
至
八
点 

其
餘
虚
介
或
不
在 

香
山
林
舉
椿
指
始

-一構風昧 
尙
胎
雅

—
一 

一
賣 
雛
香
卷 
一一 

一猶̂
^
珍
實
/
一 

一
冑
微
農 
毎n
 

一
飯
晏
當 
«
1

一

▲
監
督
陳
扳
樂 
陳 
煜

▲
織
良
黄
奕
章 
馬
大
洽

▲
財
政
方
文
瀾 
阮
本
祝

▲
麻
務
何 
三 
陳
松
家

初 
a
 
安

▲
調
査
譚 
就 
陳
宜
談 
林
時
美 
梁
莊

▲
核欣梁城竇 
黄啓學

▲•
評
曾 
周家毅 
林善同 
張一

實 
隨
時
期
以
供
嘉 

客
之
所
求 
緒
君
不 

我
18乗
、主
人
下 

棚
以
待

▲
書
-̂5:5̂
8̂
铢 

門牌 
一 畐
&
*
 

一 •
&
〔£

〕

一
五
一
九 

_
_
^
^
^
|
 

5651^5656

»
壽
山 
朱 
%
一

何
象
燕
吳
英 

18 
馬
福
記
吳.濯
謳 
爲
感
吳
恁
査 

吳
松
胡
信
 
馮
昆
祿 
季
聖
時 
但
椿
杰 

IS

手
一 

周
世
堯 
朱
浚
裘 
簡 
思 
备
章
 
暦
心
喜 
梁
鎰 

徐
光
炎 
黎
械
藜
棟
 
,

桂 
譚g
 
翟
罐 

陳 
登 
梁
絡
昌 
«
 
靖
黎
潤
号
 ̂
深 ^Fr  

都
停
邮
添
松 
吳
廷
莪 
M
 
求
吳
其
典 Ser  

羅 
銳 

5M

江 
髙
萬
安 
林 
祥
梁
*
 芳 
方
暢31  

林
德
沃
、警
照
 
甄
石
洪

▼
 a
▲
宛
城
都
尾
寅
銀
行
廣
吿 

奉
銀
行
資
本
雄
厚
爲
各
行
之
冠
献
欲
研
展
刊
物
利
人
之
怠
歪 

華X 酒
兌
如
冬
光
顧
特
別
軟
迎
毎
逢
船
闕
穂
價
格
外
相
宜
實
爲 

利
他
起
見
非
專
爲
射
利
者
比
也
特
聘
用 

篇
炳
先
， 代
理
拿
人 ®
兌
可
無
誤■
之
康
伏
祈
惠
然
肯
来
是
所 

深
望 

宛
城
都
尾
寅
銀
行
主
人
特
啓 

D
om

inion  B
ank  C

or  

M
ain  

SC  

<&  

M
e  D

erm
ot.  A

ve*  

W
i 巨peF  

s

3

 

^
y
^
^
^
f
i
^
^

— 

▲
會
慢
丘
應
燼 
胡 
科 

▲
卩
文
耆
記
英
亮 
梁
緞
翼 

▲
西
文
書
記
李V•
坤 
張
如
宇△
眛
政
余
毓
鏡 
梁
縫
玲 

▲
議
長
黄
闘
篤 
梁
超
然 

▲
監
督
梁
池
炎 
謝
鐸
 

▲
核
數
胡
確
和 
謝 
鐸 

▲
庶
務
何
仟
德 
胡
珍

-
▲
評M5E

一張如宏 
張
神
萬 
朱
廣
鐸 
李
沛
慮
 
康 
余
錦
春

▲
董事部 
李
畫 
張 
豪 
何倚能 
林杏舞 
吳AiF-eaH

M
Ilw

lB  

黄
寶 
8
^
發 
黄啓賀 
胡 
穩
屬
一
断 
黃傳彩
6̂962

林
三
合 
梁
丽

W
W

iliiB
B

gR

 

w
3s^w

w
a

 

电
加
才 

&
」  

^

 

〔號
〕

s

rL
 

N
 

SIM
SM

g

  
w

 

-
$
w
.
  

to 句
儈
" 

上画5

來無磷 

▲!
斷

*
  

lil

廣
吿 

(431
盘
修
整
水
龍 

一***

冷熱水龍電 

¥
自
次
零
件8
 

一大車裝載各樣叠 

一国門修整甚爲"

■
選
辦
各
省
地
道
藥
材
 

■
自
製
各
項
膏
丹
丸
散
 

止
簷
羌
毎
両
二 *
九 
實
聪
脚
氯
丸
每It

七
亳
力 

*
M
 補
豈
毎
打
三
圓 
絆
收
健
步
養
血
丸 
一圓 

刀
傷
跌
打
丸
每
個
五
毫 
正2

花
旗
叁
平
沽 

神
牧
白
濁
丸
每$
 
一 圖
新
ill 唐
山
襄
修
被 

斷
根
痴
兩"
第
銀
九
茫 
正
洛
土
利94 ^

面
巾 

八*
光m
眼
藥
每
繪
一
春
五
各
色
頂
覩
奮
副
售 

16 利
大
便
黄
濕
毒
丸II

唧
鼻
各
誉
域
平
沽 

花
柳
掃
梅
丸
每
帽 
一 圓 
w
西■
水
頂
|1書
水 

本
號
自
製
中
西i

麻
糖
發
客
秒 

一 諸
君
光BE

外
置
費
貴
客

56

一

毒丿⑥ 纭 丿®

梁
經
翼 
李
元
坤 
思
國
傅 

▲
議 
員

漂
安
很
槐
林
松
 

丘
麟
李
芬
葉
參
 

梁
逵
葉
鹿
胡
康
 

余
雄
郎
竟
黎
鑑
 

盧
义
廖
炳
丘
修

)
藥( 

9^">®

 

0
'
'
'
^
@
 

)
房( 

⑥
/
^
®

W
IN

G

 

O
N

 

C
P
 

32  

Pender  St・  W
・ P
・ O

 

B
ox  1264  

▲
電
話 (
詩
無)
二
四 

舖
在
片
打
街
門
牌
三
十
弍
號

瑞
梁
錫
梁
運
 

買 
爲 
義 
盧 
物 

貢
陳
萬
陳
胖
 

照 
廖 
棠
劉
 
就 

四 
梅 
洪 
張 
長

A

活 
馬

楊
貪

梁

张
臣
仝
啓

司
理
人

華
埠

陳*
金 
余
福
和 
黄
英
文 
胡
樞
明 
苗
錦
芬 
黄
遜
達 

李
佑
仍 
陳
孔
益 
李
梓
材 
唐
發
源 
黄
彰
春 
陳
象
瑤 

►
^
5
^
"
^
^
1
^

—~
—

"

^

 

啓
者
雲
婚
片
打
舍
叫
牌 
二
白h
t
八
号
双
英
齋
之
贅
館
綱
將
該
一 

店
像
私
架
生
什
物
全
盤
出
頂
與
人
現
珠
江
餐
館
俗
價
承
受
訂
期 

奉
月
三
卜
號
在
双
臭
齋
店
富
衆
父
易
如
双
英
密
店
存
欠
到
各
號 

1M項
各
梓
里
按
揭
會
曲
舆
及
華
洋
轉
福
等
情
有
關
係
於
双
英
齋 

者̂
祈
早T
與
双
英
齊
工
人
理
妥
如
逾
期
不
到
自
交
易
之
後
槪 

與
承
受
人
無
涉
特
字
聲
明
以
免
讶
論
此
佈

民
居
拾
一
年 
元
月
十
九
号 
珠
江
餐
館
主
人
啓

一幷以nw
m

iiw

 

光顧由電話e
n

▼
0
▲
精

理

牙

科

廣

吿
- 

本
畐
生
向
從
牙
科
學
骨
肄*
研
究
有
年
己
領
得
畢
業
優
等
文a

济*
命 
， 

自
問
對
於
牙
科 
道
信
之
有
素
乂
得
公
民
認
可
故
敢
出
而
欄
世
品
話
詩
麼
叁*
^
^

凡
谷
齒
患
者 R
 移
玉
到18

館
驗
看
本
醫/
，.1
能
以
生
平
所
學
爲
一 D

,D
rum

m
ond

529  Pender

之
治
理 
切
吾
人
確
有
把
握#
敢
過
爲
自
謝
也

D
r,  一一‘

戶

N
om

ura  

Phone  Sey.  9446  

R
oom

s  5!  

—10  R
oyal  8a.ik  B

ldg"  

C
or.  M

xi

‘
 A

nd  H
astings  M

s

R
ear

Phone  bey,  3929  

veB
m
m
Ter・  IB

-  C
.  

住
家
電
話 
I 

非
綱 
四
六
四 
八L  

姊
比
布
松
育■

VAN
〈〕C

U
VER

-BC

野
村
歯
科■
院
啓

『0
▲
再
世
盧
丙
 

啓
冬
弟
染
花
柳
毒
数
年
廳
延
中
西 ®
七
調
后
末
由
奏
父
口
染
低

諸症間-
恵：不良 M
雷

身
縛
漸
安
他
枯
陽
斷

嗣
諸
弊
端
時 
所
聞
惟

Hi怖
棠
先
生
術
檀
歧
黄
不
事
針
炙
而
能 

奏
功
神
速
小
之
久
病
午
布
全46而

無
後
患
者
官
賴
先
？
，一力
也 

弟
感 
先
生
活
命
之
眼
無
以
圖
報
特
誌
数
一
邑F
W
端
以
我
先
牛 

之
功
並
便
同
規
普
知
阴
柳
往
篇

另
里
先
生
之 I
 歷
道
範

▼
0
▲
雲
埠
致
公
堂
十
一
年
職*#

▲
盟
i..李
希
寰 
何
簡
能 

■
W
艮
林
立
滉 
林
舉
羅 

▲
中
文
書
記
謝
汝
根 
羅
月
池

▲
曲
文
書
記
徐
傩
英 
馬 
籠 
鄭 
養

一▲
品
濡

一 
新
張 ®
 吿
， 

品N
n*^

怡
情
陰 

一̂
^
通
口 
故分

有*
民囲卜一 年河合邸59̂  

ti 中
军
改
曲-
•
"
乃
加
腐
歸
初

suK
B
S
i

某
弟
二̂
^
"
之
祀
念 

故
本
箱5：3R

5

式 »
5$
合 «
中
四 
-rH
  

xn
tt
Iis
'
^
^
^
s
^
  

rl 

E

金
A
將：：：船

紙
/ S
點
如
次 

(
二
有
新

H
FSi   

is7

分 

，二一 
6
中
国
玄"
通
中
舀
人1
病̂
 

三)
<,齐
 
一 
我
至
年

—
二
依
灯/
 
一 
金 

*
 

一
臼 

统
行
玄
速
卄
紀e
n
i
s
a
均
載 

，五) 

凡
阊
店h
：：：̂
 字
接
盅
由
公
机
以
壯
黏
融

&
瀬

aa
n;虫
則
乂

<:!次 

一
凡*
is

Hi%
屮
何
多
少
自
送
~
過
「

*
 

二3

此

1

自R
2
井
寄

«>賣
五

1U 采
旅
篷
二%
 

三
限 S
 五
行
次
岱
北 

Si 

中
華
民
国r
.",〔

H
|
筏

一：
:,:.聲

浄

.
^
^

ec  

雲高草
:.«骷周耀初命jg® ,
也

祖一

薪
聞

fce^w
elM

^m
s

詳
誌
. 

*

意
法 
已
經
通
，起
基*
*
)
叢
票
之
三
種
手
績   

WI 

^
$
$
1
1
交
府
臨
畤
省
政
府 
公
布
實
行 
省 

置
圣
|!
一
己
一
於
上
月
二
艮
行 
此
事
爲
我
團
受 
柜 

^
^
^
f
 
十 
百
匕
年
八
時
静 
省
意
・
備
圭
任 
將 

人
居
投
票
电
之.

法 
及
五
看
口
法 
用
大
紅
晶
包 

菱
费
養
委
.
曾
*

松̂
^
之
彩
亭
一
座
以 

A
K
^
Z

田
主
任
賣
省
譽
lit 樂
前
導 
軍
・
體
之
另 

有
男
女
學
生 
随
同■
祝 

到
署
後 
及
正
午 
即
由
招
待 

爲
導
至
鰻
堂 
降.省
長
兼 

18 司
令 
暨
各
文
武
员
官 
駐
湘
外 

頓
备&

者
各
外
賓
、
均
着
通
服 
齊
集④
 
照
下
列q
 

存
鼻
二)
奏*
樂
三
，升
炮
it 
一
興
三)
奏
關
樂
，四)
省
憲
籌 

一
備
圭
售
愉 
省
步
各
長
官
來
賓
東
向 
互
行 - 2

通 

一$
■
管
主
其 «
恵
於
省 

11 
省
長
収
受(
六)，全
体
北
向 

向
励»
行
三
費
禮

L

七)
省
艮
西
向 
*
俗
主
任
蟹
容
長
官
米 

賓
康
向 
互
行 
一■

魂(
八)
省
国■
備
主
任
暨
告
來
寶
致
祝 

詞公九〕全
體
高
呼#

岩
歲
 
湖
南
萬
歲 
中
讓
民
國
萬 

黄
十
垢
也
樂(
上 
漆
鼻
藩
(
十
二%

卷 
II舉 
齊 

篥
管 $
室 
■
餐
而
敢 
聞
此

18 患
法 
尙
須
另
擇
期
公
布 

包
，4
張
作
霖
之
擬
分
配
封
疆
大
員 

中<
盛
傅
張
作
霖G
京 
擬
鞘
封
疆
义
貝!

大加一■
(
甲): 

計
凡
添
微 «
二 ee

豫
陕
晋
絆
聲
及
餐 
間
當
俗
使 

&
歌
使
亀 
前
者
以
曹
仲 
蔡
虎
臣
任
之 
後
卷
以
盧
子
嘉 

«'
鑫
平
任
之(
乙)霊
科
五 
東
三
省®
^

兩
胡Z
三 

巡
謁
副
使
甘
肅
新
疆
之
兩
督
軍 
有
望
者
張
作"
杜
雋
珪
趙
玉 

瀬
麟
福
祥
許AI

洲
也(
丙)*■# 

蘇
普
巡
間 
准
土
士 

珍
酔 
以
陳
光 ®
或
薔
代 
更"
湖
北
何
南
甘
事
長 
以 

萧
11-南直方寬一̂
^
繼
之(
丁)
添
任
播
五 
另
簡
湖
南
督♦ 

- 
及
奉
吉
黑
鲁 2
4
長

6
G
6
海
軍
總
司
令
署
之
會
議 

上
海
海BI

SI 司
令
侖
蔣
總
司
令 
因
稜
京
信 
海4
部
員
有 

冒
礬
餉
侵
吞
巨
欵N

事
發
生 
特
召
集
盒
長
及*

在 

一署開緊i|p%

由
蔣
主
席 
宣
布
京
信 
及
各
報
所
登
財
政 

覆
交 1^|^

論 
僉
以
海81

同
人 
終
年
寰
毒
 
辛
苦 

備*
 
被
欠
薪
餉 
/

甚
鉅 
因
念
幽
庫
空
虚 
甯
願
養 

從
公 
而
床
向
海
部
爲
離 
汆
海
部
寶 
胃
領
薪
舖 
侵
吞 

不#
 
有
二
百
餘
萬
元
之
巨 
實
駭
人
聽
聞 
若
不
請
求
澈
究 

不
足
以*

儆
而 
*|
車
紀 
賣
因
门
施
部 
講
將
侵
歐 

之
人 

一!^®
^

管 
加
派
員
趣
部
清
查 
以
明
真
相 

4
収
回
噂
事
之
的

■
働
爲
保
全
領
土
総
起
見 
®
迭
次
要
求
赤
塔
政
府 
交
還
庫 

偷
與
恰
克
圖 

as

政
府
亦
已
尤
諾 
乃
昨
聞
我
國
代
表
李
垣
由 

滿
洲
里
來
電 
報
借
表
塔
最
近
又̂
^
於
炎
道
庫
恰
之
質
問 

四
項
如
下(
實)
交
還
庫
恰
後
我

La-
，無
鎭
撫
之
實
力(
二丿交 

评
後 
我
号
事
防
務
上 
有
何
准
偏(
三)
毫
否
改
爲
行
省 

抑
伪!
制(
四)
尊
在
申
束
路
一
带2
俄
舊
黨
如
有
蠢
動
情
事 

一我at

能
否
負
剿
辦
責
任 
並
聲
明
以
上
各
件 
須
切
實
答
覆 

一®
赤
政
府
認
定 
有
實
在
之
騒
証 
始
能
將*
恰
完
全
交
道
我

棠耀伍 

生先 

像肖


